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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与公民的环境权力————北京大学第六届景观设计学教育大会 

作者：马晓伟   发表：景观中国 评论(0) 打印 

  景观设计师绝不能成为公民权力的剥夺者，而应通过自己的设计唤醒公民对自我权力的感知，使其形成自觉

并充分行使其环境权力。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于其生存的环境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通过参与达成其自身体力智力

的全面发展，使个人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保障。  

  景观设计不是设计师个人的艺术表现形式，景观设计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社会资源、环境资源及财政资

源，景观设计师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必须通过理性而严密的分析手段，以量化的依据指导设计，景观设计的

感性艺术表达应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之上，以确保社会公众利益得到保障。景观设计行业应该找到通行的景观量

化评价体系，使社会对于景观设计所带来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及经济效益有清晰的认知，同时使景观设计的过

程有据可依，并接受社会的监督。  

  环境造就人。公民的心，智、体、德等各方面的成长与其所处的环境关系极大，应该说一个国家的素质关键

在于其国民的基本素质，而国民的基本素质又直接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环境塑造了国家，塑造了社会，环境体

系的健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健康与安危。景观设计师应该从国家安危的高度看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从日常的每

一个项目着眼，从每一个细节入手，关注每一个使用者，使其获得尊重，并恰当的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力。在环境

中获得尊重的人反之会更加尊重和珍惜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这一点，恰恰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  

  民众的环境权力首先是知情权。景观设计不应是一个没有使用说明的产品，被随意设计和建造。民众对所处

的城市及自然环境的资源尊重，分配方式，发展趋势以及对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有知晓和监督的权力。民众

对于为其设计建造的环境有参与和影响决策的权力，对于法律保障下的参与范围，内容同样具有知晓的权力。  

  民众对于环境的另一种权力是直接参与权。人们各种合理的户外活动内容都应尽可能得到满足，民众脑力、

智力、体能及公德感都应在户外环境之中得到成长和升华。景观设计师在判断其设计内容时不应按照个人好恶进

行取舍，更不能以使用者数量过大为借口刻意剥夺民众的参与权。景观设计师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通过专业化的技

术手段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  

  以社会需求的量化依据为基础进行设计工作并不是景观设计师工作的全部。设计的魅力在于通过艺术表现的

手段将设计师的认知具体化，并将相关信息直接的传达给受众，获得积极和正面的回应。设计是一种语言，但这

种语言不应是续叨的自我吹嘘，设计的语言是与受众的直接对话。能够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同时又能唤醒民众

被嘈杂的现代生活环境所淡化或遗忘的对自然的体验，使其从参与的过程中获得愉悦、启迪和升华，这一切是景

观设计师所能达成的最高境界。  

  景观设计师手中掌握的权力足以影响和改变社会的发展进程，这种影响有时是隐性和间接的，特别是在全社

会对景观设计的成果缺乏量化评价的前提之下。景观设计的量化评估应起始于景观设计师自身细致和量化的基础

工作，空洞的口号无法改变景观价值难以被社会认知的现状。景观设计行业自身对于设计的通用标准和规范的缺

乏制约了行业自身的发展，景观设计行业的发展有赖于行业自身的完善。  

  景观设计行业在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培养景观设计的院校数量急剧增加，毕业生人数非理性成长，

水平参差过大，从业人员对专业的理解千差万别，对于社会公众了解景观设计的价值造成了障碍，景观设计行业

应尽快放弃门派之争，“允许多枝，和共生”，不刻意在短时间内依据中国传统文化或国外相关体系中寻找对于

景观设计名称或命题单一的标准答案，而应把精力尽快转移到具体化，可操作的指导日常设计工作的标准、规范

和流程，并用这些具体的工作内容去引导景观设计教育，帮助社会公众增强对于景观专业的了解。景观专业的定

性不只是景观专业从业人员的主观判断，而应来自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的需求。为动态的行业性质寻求固化的解释

固然有阶段性的价值，但决不可成为阻碍行业自身发展的拦路石。今天中国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为社会提供可预

见，可评价的设计服务，我们应该并且可以更加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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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国内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士对

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中文译名

存在差异，所以就导致相关文章中会

出现诸如景观设计(学)、景观建筑

(学)、风景园林等不同叫法。此处特

别提示，以免读者混淆，不做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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